
证券代码：002174� � � � � � � � � � �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1-021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
授信并提供抵押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游族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
发展需要， 公司拟以自有房产作为抵押， 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游族信息”）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上海分
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相应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披露在《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
授信并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

近日，公司与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就上述担保事宜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
合同》。 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抵押担保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目标对资金的需求状况，经公司与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协商一致，公司以自有

房产作为抵押， 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游族信息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41,000 万元授
信额度并提供 61,500 万元担保， 公司同步为游族信息的上述授信申请提供 41,000 万元信用担
保。 抵押担保期限为自相关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 3 年。

以上担保额度在 2020 年度担保总额度内，《2020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对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已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无需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

二、抵押物基本情况
本次授信申请以公司自有产权房屋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抵押物名称 所有权人 房产地址 面积（㎡ ） 用途

自有房产 游族网络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
华鑫商务中心 1 层 、2 层 、11-
13 层及 15-19 层

19,635.18 办公自用

以上房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
法措施。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甲方）：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乙方）：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最高债权额：61,500 万元
抵押担保期限：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4 年 2 月 21 日
担保内容： 甲方同意担保的主债权包括主合同债务人指定的游族信息及经主合同债务人

书面指定的其他公司使用主合同项下授信额度而与乙方签署的授信合同及其具体业务合同项
下的乙方债权。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最高债权本金额：41,000 万元
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2 年 2 月 21 日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具体业务项下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606,302.88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22.51%；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
为 191,811.09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8.77%；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 元， 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的 0%。 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其他外
部单位的担保的情形， 也无逾期担保金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的损失金额等情形。 截至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最高额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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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
总经理及补选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董事长暨总经理林奇先生不幸辞世，已无法
继续履行相应职务。为稳定公司经营管理及三会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
XUFENFEN 女士（中文名：许芬芬）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陈芳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
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履职完成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
条：“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将相应变更为 XUFENFEN 女士。 后续公司
将尽快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此外，公司董事许彬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许彬
先生将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履行相应职责。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三名董事提名，公司董

事会同意补选 XUFENFEN 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及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履职完成之日止。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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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2、召开时间：2021 年 2 月 24 日（周三）下午 15:00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许彬（代行董事长职务）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0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80,034,0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907,301,132 股）的 8.821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0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4,301,2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8.189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50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732,853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6319%。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许彬先生代行董事长职务主持，公司
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9,728,3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80％；反对 161,41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17％； 弃权 144,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112,5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369％；反对
161,4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149％；弃权 14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48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邓哲、季方苏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2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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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
议以紧急会议的形式召集与召开，会议通知于会议当天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其中董事郑家耀、赵于莉、独立董事陈冬华、李心丹以通讯方式参会。 会议应到
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委托出席董事 1 人），独立董事冯仑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董
事会，已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陈冬华先生代为出席会议。 监事会主席刘万芹女士列席会议。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许彬先生（代行董事长职务）主持，与会董事就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选举 XUFENFEN 女士（以下称“许芬芬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履职完成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许芬芬女士由此成为公司法定代
表人。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长、总经理及补选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二、 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许彬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许彬先生

将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履行相应职责。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
正常运作，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三名董事提名，公司董事会

同意补选许芬芬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
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履职完成之日止。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长、总经理及补选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三、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芳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履职完成之日止。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
长、总经理及补选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
附件：
一、XUFENFEN 简历
XUFENFEN（中文名：许芬芬），女，新加坡籍，1981 年生，毕业于堪培拉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学士学位。 2015 年至今先后担任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YOUZU(SINGAPORE)
PTE.LTD.(以下简称“游族新加坡”)副总裁、董事职务，现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XUFENFEN 女士
目前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原董事长林奇先生所持公司 23.99%股份由未成年人林小溪、林芮璟和林漓继承，许芬
芬女士为上述继承人的母亲，依法行使监护权及相应股东权益。

除此之外， 许芬芬女士与本公司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和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许芬芬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陈芳先生简历
陈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9 年出生。 南昌大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本科学历。 曾任盛大游戏市场营销中心总监、盛大游戏副总裁，2014 年
加入北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9 月至 2018 年 11 月任昆仑游戏 CEO。 2018

年 12 月起加入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陈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陈芳先生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

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陈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公
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审阅
了本次董事会会议相关材料，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陈芳先生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陈芳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资格和能力，确认其符合总经理职责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未发现其有《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聘任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聘任陈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第五届董事会履职完成之日止。

独立董事 ：陈冬华 、冯仑 、李心丹
2021 年 2 月 24 日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游族网络”）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下午 15:00 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
开，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邓哲律师、季方
苏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仅对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
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也不对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此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
及台湾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发表任何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为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所作出的决议及公告文件、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的登记证明等必要的文件和资料。

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真实、完整，资料上的签字和 / 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授权书均得到
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致。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
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
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游族网络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1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决议召集。 公司已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媒体公告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1-015）（下称“会议通知”或“会议公告”）。

上述会议通知中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参加人员、会议期限、会议审议的事
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登记时间、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
名等作出了公告，说明了全体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并确定有权出
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021 年 2 月 24 日，本次股东大会按前述会议通知所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召开，并完成
了公告所列明的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在上
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2 月 2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2 月 24 日上午 9:15 至下
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后确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1 号华鑫商务中心 2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符合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投票记录，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共有 6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0,034,0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211%，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74,301,2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9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0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 5,732,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19%。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
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的代理人持有股东出具的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
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该等股东均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即公司公告的股权登记
日持有公司股票。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的资格，其身份
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于 2021 年 2 月 8 日经董事会决
议通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

议所公告的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原有提案及提出新提案
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取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案的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工作。 网络投
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以上投票全部结束后，公
司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并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9,728,35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80%；反对 161,411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7%； 弃权 144,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6,112,5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369％；反对 161,4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149％；弃权 144,3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483％。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 本所律师认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韩丽梅 经办律师：邓 哲

季方苏
2021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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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下午 17：00 在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39 号财富国际广场金座 4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并进行表决。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全体监事共同推举蒋廷素女士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豁免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关于同意豁免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的通知期限，并同意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事项。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以全体监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拟选举蒋廷素女士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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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2 月 24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39 号财富国际广场金座 402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32,979,3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3.097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沈立扬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出席 2 人，独立董事范富尧先生、独立董事孙昶林先生、董事易生

振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袁爱斌先生、职工监事张丽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经理蔡云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撤销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6,527,822 87.6284 1,225,180 0.9213 15,226,370 11.4503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增补王永建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117,655,881 88.4767 是

2.02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增补蔡云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117,172,381 88.1132 是

2.03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增补王云鹏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117,143,701 88.0916 是

2、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增补
李国强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117,652,925 88.4745 是

3.02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增补
蒋廷素女士为第十届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17,191,815 88.1278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撤销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注册地址暨修订 《公司
章程》的议案

28,651,232 63.5243 1,225,180 2.7164 15,226,370 33.7593

2.01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增补王永建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9,779,291 66.0253

2.02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增补蔡云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9,295,791 64.9534

2.03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增补王云鹏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9,267,111 64.8898

3.01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增补李国强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9,776,335 66.0188

3.02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增补蒋廷素女士为第十届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29,315,225 64.996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 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律师：裘兆炯、钱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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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下午 17：00 在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39 号财富国际广场金座 402 室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并进行表决。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实际出席董事 4 名，独立董
事孙昶林先生未出席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一致推举王永建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豁免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关于同意豁免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的通知期限，并同意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下午 17：00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事项。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 关于选举王永建先生为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并指定其代行董事会

秘书职责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长 1 名，由董事

会以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鉴于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已增补完成，现拟选举王永建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为保证信息披露及相关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公
司董事会指定董事长王永建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根据相关规定，王永建先生代行公司董
事会秘书职责期限最长不超过 3 个月，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程序。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修订《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加强科

学决策、提高风险控制，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需求，公司拟对《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发
展委员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中如下条款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七名董事组成。 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于修订《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

案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加强科

学决策、提高风险控制，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需求，公司拟对《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中如下条款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 ，独
立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
例。

第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 ，独
立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
例。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关于修订《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加强科

学决策、提高风险控制，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需求，公司拟对《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工作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中如下条款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董事会从董事会成员中任
命，并由 5 名成员组成 。

第六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董事会从董事会成员中任
命，并由 3 名成员组成 。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关于修订《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加强科

学决策、提高风险控制，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需求，公司拟对《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中如下条款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三条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 ， 独立董事
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第三条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 ， 独立董事
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关于调整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设战

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鉴于公司董事会
董事已增补完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拟调整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分别为王永建、蔡云华、王云鹏、范富尧、孙昶林，其中
王永建为召集人。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分别为范富尧、孙昶林、王永建，其中范富尧为召集
人。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分别为范富尧、孙昶林、王云鹏，其中范富尧为召集
人。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分别为孙昶林、范富尧、蔡云华，其中孙昶林为
召集人。

表决情况：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决议。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王永建先生简历
王永建，男，1979 年 3 月生，大专学历，曾任建华建材（烟台）有限公司经理、河南中技桩业

有限公司经理； 九江市金鑫达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 年 - 至今任都昌县新世纪造型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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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表决权委托及一致行动人

关系暨股东权益恢复原状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改变公司无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的现状。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原发起人股东陈泳洪、黄

智勇、黄利兵（三人以下合称“甲方”）及中联集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集信”或
“乙方”）的通知，陈泳洪、黄智勇、黄利兵与中联集信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之
解除协议》及《〈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补充协议之解除协议》（以下合称“《解除协议》”），协
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委托行使表决权事宜及股东一致行动人关系即时解除，陈泳洪、黄智勇
及黄利兵分别持有的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恢复由三位股东本人行使。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表决权委托协议》、《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7 月 25 日， 甲方分别与乙方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 甲方将合计持有的公司

81,246,0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1%）对应的表决权等除收益权之外其他权利委托给乙方行
使，委托期限是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自然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2018 年 12 月 11 日，甲方分别与乙方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各方同意自协议生效
之日起 26 个自然月内，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
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乙方意见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9）。
2021 年 1 月 25 日，甲方与乙方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股东一致行动

人协议〉之补充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将《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有效期
均延长至 2021 年 7 月 25 日。 协议延长期间，甲方将表决权、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委托
乙方行使，提名权以及财产收益权由甲方享有行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披
露的《关于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延长暨签署〈补充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二、《解除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甲、乙双方现在已经没有继续合作的必要，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并签署《表决权委

托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之解除协议：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自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签署的《表

决权委托协议》及 2021 年 1 月 25 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即时解除，《表决
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再对双方具有法律约
束力，甲方向乙方委托行使表决权的事宜即时终止。

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签署的《股东
一致行动人协议》及 2021 年 1 月 25 日签署的《〈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即时解除，
《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再对
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甲、乙双方关于上市公司的股东一致行动人关系即时解除。

3、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就《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补
充协议的解除事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一方亦不得主张另一方承担因履行或不履行《表决权
委托协议》、《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项下义务而产生的责任。

4、双方各自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各自所持股份拥有
的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二）《解除协议》签订后各方权益变动情况
《解除协议》签订后，陈泳洪、黄智勇及黄利兵分别持有的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恢复由三

位股东本人行使，各方所持股份拥有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 东 姓
名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 股 数 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拥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数 量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持 股 数 量
（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拥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数 量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陈泳洪 55,541,000 10.94 0 0 55,541,000 10.94 55,541,000 10.94
黄智勇 24,997,848 4.93 0 0 24,997,848 4.93 24,997,848 4.93
黄利兵 707,248 0.14 0 0 707,248 0.14 707,248 0.14
中 联 集
信 805,600 0.16 82,051,696 16.17 805,600 0.16 805,600 0.16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东的权益变动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
2、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东的权益变动不会改变公司无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的现状。
3、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

com.cn）。
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2、《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3、《〈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之解除协议》；
4、《〈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补充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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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董事长陈建宁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建宁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董事长职
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陈建宁先生自 2021� 年 2� 月 25�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董事长职务，由于陈建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其担任的战略委员会委员也同时离任，
离任后陈建宁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 陈建宁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陈建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将尽快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出
新任董事长。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美迪凯”）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2021〕149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美迪凯”，
扩位简称为“美迪凯股份”，股票代码为“68807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
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19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100,333,334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8,568,888 股， 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28.47%，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26,966,389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26.88%，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 1,602,499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59,014,945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44%；网上发行数量为 14,352,000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56%。

根据《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4,396.58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 7,337,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1,677,945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4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1,689,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29.5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T+2 日）结
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
中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他战略投资
者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
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截至 2021 年 2 月 9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
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T+4 日）之前将
全部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4, 013, 333 40, 895, 863.27 - 24个月

中信证券美迪凯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 033, 332 102, 239, 653.08 511, 198.27 12个月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7, 850, 834 79, 999, 998.46 399, 999.99 12个月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 068, 890 51, 651, 989.10 258, 259.95 12个月

合计 26, 966, 389 274, 787, 503.91 1, 169, 458.21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1,666,10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0,777,609.9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89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33,300.05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1,674,38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26,562,023.91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55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6,235.64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632,813.48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
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
金额
（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天津华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华人精选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3, 556 36,

416.82 - - - 3, 556

合计 3, 556 36,
416.82 - - - 3, 556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

（T+3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
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美迪凯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540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54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3,630,347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02%，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95%。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6,451 股，包销金额为 269,535.69 元，包
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361%，包
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0264%。

2021 年 2 月 25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
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99

发行人：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5 日


